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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09年骄阳似火的夏日里，我听说《信托法务与实务》中文版将要纳入出版计划，因此一直对此书
充满期待。
转眼到了2010年冰天雪地的寒天时节，未曾想到该书的中文版初稿已经陈放在我的案头。
由日本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中国中南大学张军建教授翻译的中文版《信托法务与实务》书稿，内
容浩渤，洋洋洒洒，长达500多页，近70万字。
这其中凝结了张军建教授以及三菱日联信托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陈志成先生的心血，是他们的精
诚合作与孜孜努力，才使广大中国读者迅速与该书见面。
    我在拿到《信托法务与实务》中文版初稿之后，在第一时间便饶有兴致地鉴赏了几节，感觉很专业
、很生动、很贴近实务，字里行间彰显了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该书是由日本三菱日联信托银行里一批从业多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编写的，涉及信托法
务与实务的方方面面，既有信托法律的解读与制度创新，也有信托实务的详介与经验提炼，可以说是
把信托的法律性与实践性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紧密结合和深度总结。
就该书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从信托原理到信托业务，从信托法制到信托产品，广中有精、博中有细，
既有“信托百科”的大气，又有“信托专著”的精雅，体现了信托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它不仅是一本良好的信托法务与实务的基础知识读物，也可以作为一本金融信托或信托法学的教科书
，还可以作为信托从业人员开阔视野和提升产品创新能力的必读书籍。
该书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应当说是送给我国信托学界和业界的一件大礼。
    14年来，我曾多次赴日本考察、访问或交流信托议题，也曾与多位日本信托理论和实务专家保持经
常沟通。
日本在信托法和信托业领域既有丰富的实践积累，也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加之日本的信托经验多年来
深深影响着我国的信托立法和信托研究，我一直期待能看到一本详细介绍日本信托实务和法务的书籍
，以便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日本的信托经验。
但是，语言的鸿沟阻隔了我的心愿，这份期待也变成了多年的等待。
时至今日，陈志成先生在版权方面的大力协调，尤其是张军建教授的苦心翻译，终于使《信托法务与
实务》这一译作即将问世，我的心愿也终于得以实现。
该书文字流畅，内容易懂，法律解析和理论阐述深刻到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信托经验的明
窗，我将与广大读者一起细细品味这本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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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信托法务  第一章 信托的概念    第一节 信托    第二节 信托的类似制度    第三节 信托的历史    第四
节 信托的种类  第二章 信托的法律    第一节 日本信托法制史    第二节 信托法的体系构成  第三章 信托
的设立    一、信托行为    二、信托合同的性质    三、信托成立的要件    四、特殊信托的设立  第四章 信
托财产    一、可信托的财产(对信托财产的限制)    二、信托财产的同一性(物上代位性)    三、信托财产
的独立性    四、信托的公示  第五章 信托目的    一、信托目的的意义    二、目的的确定性    三、目的的
多样性、自由性    四、信托法对目的的限制    五、公益信托  第六章 信托期限    一、信托期限的意义    
二、禁止永久信托    三、营业信托的信托期限  第七章 信托关系人    一、信托关系人之意义    二、信托
关系人之分类  第八章 委托人    一、委托人的意义与能力    二、委托人的地位    三、委托人地位的承继 
第九章 受托人    一、受托人的意义与能力    二、受托人的职务权限    三、受托人职务权限的一般性内
容    四、受托人的义务    五、物的有限责任原则    六、补偿损失、恢复信托财产原状的义务    七、受托
人个人对第三人的责任    八、受托人的权利    九、受托人的更迭    十、信托财产管理人    十一、受托人
为两人以上的信托特例    十二、对受托人的监管  第十章 受益人  第十一章 信托管理人、信托监督人、
受益人代理人  第十二章 信托的变更  第十三章 信托的终止  ⋯⋯下篇 信托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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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系由他人管理、处分财产的一种法律制度。
仅此情形与代理、监护等相类似。
就信托的定义而言，信托法完全排除了受托人为谋取自身利益为目的之情形（第二条）。
虽然信托法承认受托人暂时可以固有财产方式保有全部受益权（第一百六十三条第2款），但该信托
并非仅出自保护受托人之利益，故信托制度仍系由他人所为之财产管理制度。
　　2.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或处分给受托人，受托人为其名义上的所有人。
但是，由于宣言信托（第三条第3款）系由委托人通过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采取的是以自己为受托
人的特殊方式，故不产生财产权的转移。
当财产权由委托人转移至受托人时，便具备了信托的特征。
由第三人所为之财产管理的法律关系，就是衡量是否属于信托的一个特殊标志。
　　3.受托人是唯一有权对外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之人。
该权利不但包括诉讼外之权能，而且是唯一的权利行使人。
委托人虽可向受托人做指示，但不得自行行使信托财产上的权利。
另外，因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结果所导致的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归于管理信托财产的
受托人，不会直接归于委托人或受益人。
虽与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权利义务（利益冲突）发生竞合，但与代理人的行为约束被代理人的代理制
度不同。
　　4.受托人虽取得名义与管理权，但在其任务的执行和权利的行使上，必须为受益人的利益，接受
信托目的之约束。
法律不承认为受托人之利益的信托目的。
也就是说，财产在法律上、形式上虽归属于受托人，但在经济上、实质上则归属于受益人。
信托又称“双重所有权”，其理由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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